附件1
全国星级基层水产技术推广机构评价指标体系
	指标类别
	遴选内容

	机构
建设
	机构名称要规范，在中国农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上实名注册。具备法人资格（无独立事业单位法人资格的区域站或乡镇站可提供上级机构法人资格证明）。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办公、培训、检验检测仪器设备配套齐全。

	队伍
建设
	机构负责人政治素质高，业务能力强。在编人员全部在岗，建立人员聘用和岗位责任制度。技术人员学历在大专以上。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三分之一以上在编技术骨干人员每年接受连续不少于5天业务培训。

	运行
管理
	有明确的推广工作任务和年度工作计划，制定并实施技术推广责任制度、考评和激励制度。人员工资和“三费”（机构运行经费、业务工作经费、重大技术推广项目经费）有保障。无通报批评，无违法违纪事件，无工作责任事故。

	 履行
职能
	[bookmark: _GoBack]具有开展新品种、新技术、新装备试验示范的工作条件。积极培育科技示范户，组织开展先进技术试验示范工作。开展水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监测，采集上报信息及时准确。承担有关部门、科研单位等组织的水产科技成果转化、技术推广、重大技术试验示范推广等项目。定期组织开展水产先进技术和实用技能培训。使用中国农技推广APP开展服务。积极培养乡村振兴人才，掌握农村实用人才需求和技能培训愿望。

	服务
效能
	年度考核达标。近3年来单位或技术人员获得上级表彰奖励（含科技类）。在主流媒体或相关信息网站等新媒体平台有宣传报道。随机抽查示范主体、普通渔农户、涉渔业企业等服务对象的满意度达到90%以上。




